病媒生物防治服务合同
   
甲方：沙雅县第七中学中学（沙雅县实验中学）    
乙方：                        
一、基本要求
1.1服务内容
1.1.1控制老鼠，苍蝇  ，蚊子、跳蚤、蟑螂的密度。
1.1.2协助甲方落实预防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蟑螂滋生的相关措施，提高甲方“五害”防治的水平。
1.2服务地点：沙雅县第七中学中学（沙雅县实验中学）。
二、双方权责
2.1甲方权利和义务
2.1.1在本同约定的期限内，甲方免费为乙方提供消杀五害时所需的水电，必要时提供适当地点供乙方放置工具等。
2.1.2负责派员监督乙方的消杀服务质量，发现问题及时知会乙方，以便处理。对乙方合理的工作协助要求及建议，甲方应全力支持。
2.1.3如遇特殊消杀工作需求时，须至少提前1天以电话形式通知乙方安排人员进行消杀工作，乙方应全力配合。（在合同期限内，如虫害严重危害人身安全需紧急服务，我方将在2小时内到位并进行处理。）
2.2.1.1全国爱卫会消杀标准：乙方应严格落实全国爱卫会下发的《鼠、蚊、蝇、蟑螂控制标准》。
2.2.1.2作业要求
2.2.1.2.1乙方应积极听取甲方对消杀工作的意见，认真配合并完成特殊消杀事项。如遇台风、水浸、火灾等意外情况，乙方将暂停作业。
2.2.1.2.2乙方应严格执行政府部门关于除“五害”的管理规定，如遇政府有关部门日常检查，乙方须配合做好消杀工作。
2.2.1.2.3每两月至少一次指派质量管理人员到该项目检查承包范围内的消杀服务情况，并积极征询甲方相关负责人意见，不断提高服务品质。
2.2.1.2.4乙方五害消杀频次不得低于以下标准。
2.2.1.2.5乙方应根据“五害”的生活特性和发生季节，在不低于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合理调理消杀频度，以达到较好的消杀效果。
2.2.1.2.6在气候反常／气温变化比较大导致蚊虫活动明显增加时，在甲方通知乙方的情况下，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及时调整消杀工作重点和消杀频次。
2.2.1.2.7乙方每两个月一次定期消杀，必须严格按照月度消杀计划进行消杀；对因甲方现场要求及其他原因而致使消杀计划未能完成的，乙方将不再补杀；如因乙方原因的而致使消杀计划未能完成的，乙方将及时安排时间补杀。
2.2.2作业安全
2.2.2.1乙方应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风险防范及消防安全培训，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消防法规。合同期间如因甲方原因造成的任何安全事故均由甲方承担，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乙方承担。
2.2.2.2乙方应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消杀服务标准，指派具有相应资质的从业人员为甲方提供消杀服务，即持证上岗（对消杀过敏者严禁从事消杀工作），并确保每次消杀作业时现场有有2名消杀员(“五害”高发季节，如现场消杀员不能满足消杀需求时，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增派人员)。
2.2.3药品（危险品）管理
2.2.3.1乙方须通过合法、正规途径购买消杀药品，并确保提供消杀服务使用的药物必须符合全国爱卫办对药品规定的要求。禁止使用剧毒化学品及其他可能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化学产品。
2.2.3.2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应做好对药品的安全管理及安全使用。
三、合同期限及相关费用
3.1合同期限：本合同期限为   一     年，本服务合同自成交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3.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3.2.1本防治服务合同单价0.45元/m2/年，共计 48000m2 ，合计22000元/年。大写：贰万贰仟元整。    
3.2.2费用按季度平均分四次支付。
四、违约事项
4.1 乙方未能及时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未能达到合同义务要求，甲方有权拒绝支付消杀服务费用并要求乙方继续完成合同约定义务直到甲方满意为止。
4.2 乙方在虫害灭杀过程中不慎造成人员财物伤亡损失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并消除影响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bookmark: _GoBack]4.3 乙方违反药品管理的约定，甲方有权单方面立即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甲方已支付消杀服务费用的50%作为违约金，若违约金无法全部弥补实际损失，以甲方的全部损失为准。
五、争议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 ，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其他事项
6.1双方本着友好合作原则商定，合同期内，若服务范围扩大要求增加工作量的，需增加人工及费用时，由双方另行以书面形式协商议定。
6.2 合同如需提前终止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终止事宜。
6.3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6.4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章）：                    乙方签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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